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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变更程序

变更程序：指安全标志有效期内，持证人的工商注册信息、生产条件或产品技术文件发生变化，需要变更安全标志时所执行的程序。

变更安全标志申办程序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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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申请
安全标志有效期内，持证人工商注册信息、生产条件或产品技术文件发生变化，向安标国家中心提出变更申请，递交申请材料；申请材料的要求见附件。
3初审与受理

安标国家中心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，对符合要求的予以受理。
4变更评估

（1）对持证人工商注册信息变更的，经审核符合要求的予以备案，需换证的换发安全标志证书。

    （2）对产品技术文件发生变化的，安标国家中心组织实施对变更内容的审查、评估，确定变更产品应进行的审核环节。

5技术审查
对需进行技术审查的，按技术审查程序要求进行，技术审查内容原则上仅针对变更的部分。

6现场评审

对需进行现场评审的，按现场评审程序要求进行。
7产品检验 

对需进行检验的，按检验程序要求进行，检验项目原则上仅涉及变更的部分。 

8终审、换发安全标志证书

安标国家中心在收到相关报告后，根据终审要求对变更产品进行审核，合格的换发安全标志证书，证书编号和有效期不变。
附件A：变更申请应提交的材料

A1持证人工商注册信息、生产条件变更需提交的材料

A1.1企业名称变更

①变更申请书（封面填写更名后的企业名称）；

②更名后的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③所辖地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企业名称变更证明原件； 

④承诺函（生产地址无变更时提交）。

A1.2生产地址名称变更

①变更申请书；
②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③所辖地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、派出所或地名办出具的地址名称变更证明。

A1.3企业重组、改制

A1.3.1 A企业并入B企业

①B企业提出的变更申请书；

②B企业的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③A、B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关于重组、改制有关文件复印件或加盖A、B企业公章的购并合同（或章程）复印件；

④所辖地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A企业注销证明原件。若A企业涉及清产核资、清理债权债务等事项，暂不能注销的，B企业应出具A企业暂不能办理注销的说明函及半年内办理完成注销的承诺。

⑤承诺函（生产地址无变更时提交）。

A1.3.2 A、B及两个以上企业重组为C企业

①C企业提出的变更申请书；
②C企业提交的安全标志申请书（企业基本情况登记表）；

③C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④A、B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关于重组、改制有关文件复印件或加盖A、B企业公章的重组合同（或章程）复印件；

⑤所辖地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A、B企业的注销证明原件；

⑥承诺函（生产地址无变更时提交）。

A1.3.3由A企业某部分整建制分离成立B企业

①B企业提出的变更申请书；

②B企业提交的安全标志申请书（企业基本情况登记表）；
③B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④A企业关于成立B企业的说明文件复印件（包括技术人员、生产人员、生产设备、检验设备整建制分离到B企业的内容说明）；

⑤A企业不再生产同类产品的承诺函。

⑥B企业所生产的获证产品目录。

注：整建制指生产某一（些）获证产品的技术人员、生产人员、生产设备、检验设备的全部。
A1.4企业注册地址（营业执照中的住所）变更

①变更申请书；

②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复印件。

A1.5企业生产地址搬迁

①变更申请书；

②营业执照复印件; 

③搬迁后生产地所有权证明或房屋租赁合同的复印件; 

④属下列产品的，需提交新厂址正门照片、生产设备、检验设备、安标产品照片，在搬迁后的生产地所生产的安标产品出厂检验报告。

——液压支架及辅件、矿用支柱、顶梁及辅件、锚杆（索）；

——采、掘机械及辅件，煤矿用乳化液泵站，难燃介质；

——带式输送机、刮板输送机、转载机及辅件；

——矿车及辅件，罐笼、箕斗及附件；

——通风、防尘设施及测量仪表；

——非金属制品、带芯，隔爆水槽（袋）；

——防灭火装置及配套设备；

——钻、凿、锚机具，钻孔设备；

——防爆柴油机械；

——排水泵，矿井专用泵；

——煤矿用移动式空气压缩机。

A1.6企业增加生产地址

①变更申请书；

②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③新增生产地所有权证明或房屋租赁合同的复印件；

④新、旧生产地生产产品的目录。

A1.7企业生产设备、检验设备、技术力量变更

①变更申请书；

②安全标志申请书（企业基本情况登记表）。

A1.8企业营业执照中注册号、法定代表人、注册资本、经营范围变更
①上述信息变更的说明；

②变更后营业执照复印件。

A1.9企业安全标志联系人变更

提交联系人变更申请函，内容包括变更后的联系人姓名、联系电话（座机和手机号）等。

A2获证产品变更需提交的材料

1.变更申请书；

2.变更后的相关技术文件； 

3.若变更或增加获证产品的安全关联部件（A类）、安标关键部件（C类），需提交变更后的“产品主要零（元）部件及重要原材料明细”；若变更或增加安标配套件（B类），可不必提交变更申请，但持证人应确保产品整体匹配，且选择具有安全标志的产品；若变更其他主要零（元）部件（D类），按照生产单位质量管理体系的相关规定，保证产品的安全性能，不必提交变更申请。
A3材料的提交方式

1.获证产品技术文件（指审查备案的标准、图纸、产品主要零部件及重要原材料明细表等）发生变化的，应通过安标国家中心网站（www.aqbz.org）提交，在进行网上申请前，建议您认真阅读《矿用产品安全标志网上申办指南》（可从 www.aqbz.org/SBZN/wenjian/SBZN_WSSQ.doc下载）。
2.安全标志持证人的工商注册信息或生产条件发生变化的，请通过纸质形式提交，申请材料一式一份，加盖持证人公章，寄至以下地址：
收件人：综合部
单位：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

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青年沟路5号安科大厦5层

邮编：100013

电话：86-10-84264266

附件：承诺函格式

承 诺 函

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：

我单位名称由 *** 变更为：*** ，获证产品的技术文件，除企业名称变更外，其他内容无任何变更。

特此承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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